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绿色发展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推进我区绿色

建筑发展，现将绿色建筑实施要求明确如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：

一、落实《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》要求

《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》（附件 1）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

起施行，强调各单位应落实以下责任：

（一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明确

绿色建筑等级要求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国有土

地划拨决定书，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应当注明绿色建筑

等级要求。绿色建筑等级要求应不低于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加快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的意见》（佛府办〔2018〕30 号，

附件 2，简称《市意见》）相应级别要求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明的绿色

建筑等级要求进行建设。建设单位在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委托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时，应当在合同中载明绿色建筑等级要求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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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其委托的单位违反绿色建筑标准进

行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。新建民用建筑项目依法应当进行设

计招标的，招标人应当在设计招标文件中载明该项目的绿色建

筑等级要求。

（三）设计单位应当按照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设计，编

制绿色建筑设计专篇。

（四）负责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注明的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审查，不符合绿色建

筑等级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交付使用。施工图设计文件

变更绿色建筑等级的，应当重新审查。

（五）施工单位应当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

准，将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和绿色施工等内容纳入施工方案，并

组织实施。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公示项目绿色建筑等级以

及绿色建筑主要技术措施。

（六）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

准，编制绿色建筑监理方案并实施监理。

（七）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要求

和相关标准，对绿色建筑工程质量进行检测。

（八）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时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对新建民

用建筑项目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查

验。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的新建民用建筑

项目，不得出具合格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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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绿色建筑商品房买卖合同和

住宅质量保证书、住宅使用说明书中如实载明所销售房屋的绿

色建筑等级和主要技术措施，明确质量保修责任。销售商品房

时，应当在售楼现场明示绿色建筑等级。

（十）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、国有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

其他公共建筑的项目建设单位和代建单位，应当落实建设项目

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。

二、实施标准

根据《市意见》文件精神，我区所有民用建筑[包括工业用

地内的独立非生产性用房（即配套的办公楼、宿舍等民用建

筑）]，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》JGJ/T

229-2010、现行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19、

现行广东省标准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设计规范》DBJT 15－201－

2020 进行设计、建设和管理，并达到《市意见》相应级别要求。

施工图审查机构可参照《佛山市绿色建筑设计和审查指引》（附

件 3）实施施工图审查。

三、验收要求

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已按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

DBJ/T 15-83-2017 设计、建设，并已取得审图合格证的民用建

筑工程项目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向项目质量监

督部门提供已填写完整的《佛山市绿色建筑设计审查与施工验

收登记表（基于〈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〉DBJT 15-83-2017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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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4，简称省标登记表）或绿色建筑设计标识。其它民用

建筑工程项目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向项目质量

监督部门提供已填写完整的《佛山市绿色建筑设计审查与施工

验收登记表（基于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〉GBT 50378-2019）》（附

件 5，简称国标登记表）。

省标登记表或国标登记表中“绿色建筑设计审查情况”内

容由项目审图机构填写，“绿色建筑施工验收情况”内容由建

设单位组织项目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经现场核查同意验收后加

盖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公章。

项目质量监督部门要以省标登记表或国标登记表作为项

目已按要求实施绿色建筑的依据，并对相关项目进行抽查监

督。对不符合要求的，项目质量监督部门不得出具《建设工程

质量监督报告》。

四、2021 年绿色建筑任务指标

2021 年市住建局下达我区的绿色建筑任务指标为城镇新

建绿色建筑占竣工建筑面积比例 70%，该项工作已纳入各级政

府部门绩效考核内容。

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履行职责，确保设计质量、施工图审查

质量和施工质量，强化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，落实绿色建筑

的各项管理要求，严把工程验收关，确保我区绿色建筑任务指

标的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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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

2．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全面推广绿色

建筑的意见（佛府办〔2018〕30 号）

3．佛山市绿色建筑设计和审查指引

4．佛山市绿色建筑设计审查与施工验收登记表

（基于《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T

15-83-2017）

5．佛山市绿色建筑设计审查与施工验收登记表

（基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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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植中华，联系电话：22836091）



— 6 —

抄送：区建筑业协会、区土木建筑学会、区勘察设计学会、区造价和

监理协会、区混凝土学会、区市政业协会、区市政建设工程协

会、区房地产商会、顺德建筑节能协会、区建筑安装行业协会、

区建设安全学会。


